
雜記開新城見

山

由越共製造的泰北難民問題，最近又因為越共自高棉邊境侵入春北，

掀起「難潮」。也引起我們對派往泰國北部考依蘭難民營歇會事奉的馮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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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四萬元。這每月四十來萬元的收入，還不夠發四個職員的薪水。為了

節省開支，把全局職員緊縮到祇有六員，而收入還不夠支出，祇好每半年

向土司攤派一次。這也就是說局長要看土司的顏色。有時省故府派委員來

，如查案委員、禁洒委員、督導員、觀察員等，來的次數多些，所有食宿

扶馬的招待費以及同程旅費，局里無著落，也要臨時向各土司攤痕。....

一一怎麼委員的旅費，都要局襄供應呢?

一一局襄不設法供應旅費，委員能罔省嗎?省府照規定付給他們的出

差費每天祇一千五百元。全部來向兩個月的差旅費，頂多祇夠一個月用。

清姊妹非常關切。

春北環境特殊，交通不便，生活艱苦，使多少傳道人華而卸步。然而

我國均有兩位女宣敬師在那襄默默的工作，一位是六年前出臺北中華海外

室還協會差派的胡千惠姊妹，原在泰北難民營區服勞，現在泰國東北部宣

道。另一位是去年(一九八二年〕七月二十七日經由花園新按教會差派的

局里奉送的旅費，祇要他們不一定要多少，便算是天公地道了。就以我自

己去年度受委設治局長來說，秘書、保衛喙長必 2頁自己帶去。可是公家祇

讓我一個人的差旅費。在一個月的途徑上，至少也得虧空三十多萬元。你

不向地方攤派罔來，祇有自己賠接了。
馮玉清姊妹。她們都有為主勞苦的心志，忠貞事主的見證。筆者在教會襄

時常君到她們的事工報導。知道她們勤奮事奉滿有主的同在，這襄僅將生

活方面一食的部份，記點下來:

泰北終年乾旱，土地貧瘖，居民多過著窮苦的生活。住的是木故擋，

茅草蓋的高肺屋。吃的是定時、無定餐的儒米飯，配上「打馬昏 J '或「

酸水」。所謂「打馬昏 J '就是以木瓜為主料的拌栗。在泰北，木瓜樹到

處可見，把小木瓜摘下來，去皮切絲，加上兢椒、臭魚本、蝦米、小番茄

一一那邊教育落後，全境內找不出一個大學生;就是高小畢業的也是

鳳毛麟角。你想就地找秘書人才是找不到均，所以不能不自己帶。局里人

手少，會辦公文的人更少，上級來的通案公文叉多，於是天天祇見上級路

闊的官腔在你頭上咆嚀。什度。住該肩長是問 J ' r致干咎民J ' r致干

查究J ' r形同傀儡J ' r著記大過一次J ......像對我的這一次，不間也

一一現在一干五百元祇夠老一客飯，這種現定也太不合理了。

，再加少許酸甜汁、塘、墟攪拌，春護下，就成了泰國人飯食上不可缺少不查，就下來一張「撤職查辦」的省令，而且見諸於報紙。在那些辦公文

的佐料。甘之如筒，胡姊妹還替它取了一個雅俗共賞的名字，吽做「木瓜

沙拉」

在泰北，主日禮拜後多在室外樹下野餐，大家膺地跪坐，用手指抓取

食物，捏送口中。通常是左手抓飯，右手抓菜，姆指、食指和中指還有一

定的抓法。無論跪坐和抓食都要久經訓練，為了與當地人生活在一起，為

老爺們的眼裹，局長祇是一個委任官，算得了什麼!愛怎個整就怎個整。

可是我們當事人就冤枉死了!{;'J\說他塢的局長是人幹的嗎?說起來不合理

的事太多了。我且隨便提出去是個問題:一、在實行民主的現時代，封建的

土司制度，還有存在的必要嗎?二、邊地政令不能推行，尤其是禁故，能

不能由設治局長完全負責呢?三、上被用以管制內地縣長的考按獎懲規則

了幫助傳福音的緣故，也非隨俗學習操練不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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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可不可以同樣來獎懲邊地縣局長呢?四、上級接關接到只花廿亢郵票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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